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晋陵城市发展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常州晋陵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白云新城10#物业服务用房装修改造工程-装饰工程（原常州市钟楼区龙江路东侧、星园路南侧（HX021402-01、HX021404）地块项目10#楼）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（编号：2025S775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775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建筑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5S775
	项目名称
	常州晋陵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白云新城10#物业服务用房装修改造工程-装饰工程（原常州市钟楼区龙江路东侧、星园路南侧（HX021402-01、HX021404）地块项目10#楼）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星园路和云新路交叉口
	建设单位
	常州晋陵城市发展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晋陵设计（江苏）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建筑
	工程等级
	型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晋陵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白云新城10#物业服务用房装修改造工程-装饰工程（原常州市钟楼区龙江路东侧、星园路南侧（HX021402-01、HX021404）地块项目10#楼）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邢亮
	
	审查号
	10051- 1018
	联系电话
	8661990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、其他意见：

1、消施2EF2，二层外窗处护窗栏杆未见表示。


	设计人
	姜延轩
	注册人
	于丁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0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晋陵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白云新城10#物业服务用房装修改造工程-装饰工程（原常州市钟楼区龙江路东侧、星园路南侧（HX021402-01、HX021404）地块项目10#楼）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盛旦雯
	
	审查号
	10051-S1002
	联系电话
	86619913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 

	设计人
	姜延轩
	注册人
	于丁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条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晋陵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白云新城10#物业服务用房装修改造工程-装饰工程（原常州市钟楼区龙江路东侧、星园路南侧（HX021402-01、HX021404）地块项目10#楼）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杨晓东
	
	审查号
	10051-E1005
	联系电话
	13861280960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明敷导管、电缆桥架的燃烧性能应不低于B1级。
2、补充线缆燃烧性能的要求。
3、应要求安装高度2.5米及以下的交流低压供电的照明灯具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。

4、电施4：小便斗12V电源线路不应与AC220V线路敷设在同一桥架内。

5、导线应敷设在封闭的导管或槽盒内，系统图中导线敷设方式不能用“CT”，平面图中应明确桥架采用封闭的槽盒或线槽。


	设计人
	汪洋
	专业负责人
	谢沁馨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12月2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